
 

关于推荐参加教育部第十、十一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

工程重点教材任课教师示范培训班的通知 

各系（院、部）： 

根据教育部《关于举办教育部第十、十一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

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任课教师示范培训班的通知》（教材局函〔2019〕

12号）和教育厅《关于推荐参加教育部第十、十一期马克思主义理论

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任课教师示范培训班的通知》（鲁教高处函

〔2019〕6号）（见附件）要求，请各系部认真学习文件精神，按照要

求推荐教师参加，请于 3月 14日 17点前将《推荐参加教育部马工程

重点教材示范培训班教师名单汇总表》（见附件)发送至教务处信箱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2019年 3月 13日 


